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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邯郸市节约能源监察中心、沧州市节能监察监测中心、河北省节能监察监

测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宋攀、李保卫、王沛宇、郅玲玲、芦胜利、宋子刚、谢胜利、田丽君、马婧

婷、安士杰、何亚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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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氨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以优质无烟块煤、非优质无烟块煤、型煤、粉煤（包括无烟煤、烟煤）、天然气为

原料生产的合成氨单位产品能源消耗（以下简称能耗）限额的要求、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河北省辖区内以优质无烟块煤、非优质无烟块煤、型煤、粉煤、天然气为原料生产

合成氨产品的企业能耗的计算、考核，以及对新建项目的能耗控制。 

本标准不适用于重油、渣油、褐煤、焦炉气为原料生产合成氨的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12  煤的工业分析方法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219  煤灰熔融性的测定方法 

GB/T 1573  煤的热稳定性测定方法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3484  企业能量平衡通则 

GB/T 9143  常压固定床气化用煤技术条件 

GB/T 11062  天然气发热量、密度、相对密度和沃泊指数的计算方法 

GB/T 1249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GB/T 12723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编制通则 

GB/T 13462  电力变压器经济运行 

GB/T 13466  交流电气传动风机（泵类、空气压缩机）系统经济运行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7608  煤炭产品品种和等级划分 

3 术语和定义 

GB/T 127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合成氨综合能耗 

在报告期内，生产合成氨所消耗的各种能量总量。其值等于报告期内合成氨生产界区所输入的各 

种能量之总和减去向外输出的各种能量之总和。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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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用单位产量表示的合成氨综合能耗。 

3.3  

优质无烟块煤 

能达到下列各项指标的无烟块煤。 

粒度≥25 mm（测定方法GB/T 17608），灰分（Ad）≤18%（测定方法GB/T 212），热稳定性（TS + 

6）≥85%（测定方法GB/T 1573），软化温度≥1350℃（测定方法GB/T 219），未涉及项目应符合GB/T 

9143 的规定。 

3.4  

非优质无烟块煤 

达不到3.3 优质无烟块煤的各项指标的无烟块煤。 

3.5  

型煤 

无烟粉煤添加不同的粘接材料加工而成的具有一定大小、一定形状的人造块煤，如石灰碳化煤球、

腐植酸煤球、煤棒等。 

4 技术要求 

4.1 现有合成氨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现有合成氨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应符合表1要求。 

表 1 现有合成氨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 

原料类型 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优质无烟块煤 ≤1 400 

非优质无烟块煤、型煤 ≤1 620 

粉煤（包括无烟煤、烟煤） ≤1 680 

天然气 ≤1 250 

4.2 新建合成氨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 

新建合成氨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应符合表2要求。 

表 2 新建合成氨生产企业单位产品能耗准入值 

原料类型 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优质无烟块煤 ≤1 350 

非优质无烟块煤、型煤 ≤1 550 

粉煤（包括无烟煤、烟煤） ≤1 650 

天然气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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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合成氨单位产品能耗先进值 

合成氨单位产品能耗先进值应符合表 3 要求。 

表 3 合成氨单位产品能耗先进值 

原料类型 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kgce/t） 

优质无烟块煤 ≤1 150 

非优质无烟块煤、型煤 ≤1 320 

粉煤（包括无烟煤、烟煤） ≤1 500 

天然气 ≤1 050 

5 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 

5.1 统计范围 

5.1.1 合成氨综合能耗主要包括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能耗。其中： 

a) 合成氨生产系统 

包括从原材料经计量进入原料场（库）开始，到合成氨产品输出后阀为终点的其间所有工序和装

备所组成的完整的工艺过程。包括原料预处理、空分、煤气化（转化）、变换、净化、压缩、氨合成、

冷冻； 

b) 合成氨辅助生产系统 

包括为满足合成氨生产需要而配置的工艺过程、设备和设施，包括供电、供水、供汽、采暖、机

修、仪表、厂内原料场地以及安全、环保装置和各种载能工质的生产装置； 

c) 合成氨附属生产系统 

包括为合成氨生产系统配置的生产调度系统和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设施，包括办公室、操作室、

休息室、更衣室、洗浴室、中控分析、成品检验、三废处理（硫磺回收、油回收、污水处理等）；电

气、仪表检修和机械加工以及车间照明。通风、降温等设施。 

5.1.2 合成氨输入能源量包括合成氨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所消耗的各种一次能源

量（原煤、石抽、天然气等）、二次能源（电力、热力、石油制品、焦炭、煤气等）和生产使用的耗

能工质（水、氧气、氮气、压缩空气、脱盐水等）所消耗的能源量，不包括建设和改造过程用能和生

活用能（指企业系统内宿舍、学校、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商业服务和托儿幼教等方面用能）。 

5.1.3 合成氨输出能源是指合成氨生产系统向外输出的供其他产品或装置使用的能源。合成氨生产界

区的废气、废液、废渣等未回收使用的、无计量的、没有实测热值以及不作为能源再次利用的（如直

接用于修路、盖房等），均不得计入输出能源。 

5.1.4 统计合成氨回收的能量时，合成氨生产回收利用的能量，用于本系统时不得作为输入能量再计

入。向外系统输出时，应计入合成氨向外输出能量。如合成氨造气炉的返炭和锅炉的炉渣、造气吹风

气、合成放空气、氨贮罐驰放气、副产蒸汽等向外系统输出时，不得折为标准煤从输入原料煤和燃料

煤中扣除，而应计入输出能量中。 

5.1.5 合成氨生产所必须的安全、环保措施消耗的能源（如硫磺回收、油回收、污水处理等的消耗），

应计入各项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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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合成氨联醇、联碱、联电等多用户共享的原科、公用工程（蒸汽、含能工质等）能耗，应按有

关规定合理分摊。 

5.1.7 大修、库损等消耗的能量，应按月分摊。 

5.2 计算方法 

5.2.1 合成氨综合能耗计算公式 

合成氨综合能耗等于合成氨生产过程中所输入的各种能源量减去向外输出的各种能源量，按式（1）

计算： 

   
1 1

n m

i ji j
i j

E k kE E
 

     ……………………………（1） 

式中： 

E  ——合成氨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i
E

 
——合成氨生产过程中输入的第 i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吨(t)或千瓦时(kWh)或立方米(m

3
)； 

iK
 
——从输入的第 i 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单位为吨标准煤每千瓦时[tce/(kWh)]或吨标准煤

每吨(tce/t)或吨标准煤每立方米(tce/ m³)； 

n   ——输入的能源种类数量； 

m  ——转出的能源种类数量； 

jE ——合成氨生产过程中输出的第 j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吨(t)或千瓦时(kWh)或立方米(m
3
)； 

jk
 
——输出的第 j 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单位为吨标准煤每千瓦时[tce/(kWh)]或吨标准煤每

吨(tce/t)或吨标准煤每立方米(tce/ m³)。 

5.2.2 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公式 

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等于报告期内合成氨综合能耗除以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按式（2）计算： 

  1000
E

e
M

  …………………………………………………（2） 

式中： 

e   ——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  ——合成氨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M ——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单位为吨(t)，计算方法见附录 A。 

5.2.3 折标准煤系数计算 

天然气、煤、蒸汽折标准煤系数以企业在报告期内实测的热值计算为准。煤和天然气等发热量测

定方法按GB/T 213 和GB/T 11062 执行。蒸汽按实测的焓值折标准煤，电折标准煤系数按GB/T 2589

当量值计算，外购氧折标准煤系数按GB/T 2589 计算。 

5.2.4 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计算方法见附录 B。 

6 节能管理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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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节能基础管理 

6.1.1 建立健全能源管理组织机构，对节能工作进行组织、管理、监督、考核和评价。 

6.1.2 制定行之有效的节能制度和措施，强化责任制，建立健全节能责任考核体系。 

6.1.3 执行 GB 17167，合理配备和用好能源计量器具和仪表仪器，使计量设备处于良好状态；对基

础数据进行有效的检测、度量和计算，确保能源基础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6.1.4 执行 GB/T 3484 科学、有效地组织能源统计工作，确保能源统计数据的准确性与及时性，做

好能源消费和利用状况的统计分析，定期发布，并做好能源统计资料的管理与归档工作。 

6.2 节能技术管理 

6.2.1 经济运行 

6.2.1.1 企业应使生产通用设备达到经济运行的状态，对电动机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2497

的规定；对风机、泵类和空气压缩机的经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3466 的规定；对电力变压器的经

济运行管理应符合 GB/T 13462 的规定。 

6.2.1.2 企业应加强设备的维修、维护工作，提高设备的负荷率，使其长周期运行；应使生产运转设

备合理匹配，经济运行；应使静止设备处于高效率低能耗运行状态；应按照合理用能的原则，对各种

热能科学使用，梯级利用；对余热和余压，加强回收和利用；对各种带热（冷）设备和管网应加强维

护管理，防止跑、冒、滴、漏的现象发生。 

6.2.2 节能技术 

6.2.2.1 开发利用高效节能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6.2.2.2 推进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6.2.2.3 推广热电联产，提高热电机组的利用率。 

6.2.2.4 推广“三废”综合利用技术。 

6.2.2.5 推广高效率的气化、净化、合成技术。 

6.2.2.6 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工艺设备。 

6.3 监督与考核 

建立能耗测试、能耗统计、能耗平衡和能耗考核结果的文件档案，并对文件进行受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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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合成氨产量计算方法 

A.1 计算范围 

A.1.1 合成氨产量以液态氨为最终计量状态，按实物量计算。 

A.1.2 合成氨产量包括：厂内各用氨单位的使用量、销售的商品液氨量、合成氨生产过程中的自用量

（净化与脱硫用）以及氨罐驰放气、合成放空气、中间槽解析气等气体回收的氨水含氨量（按回收产

品折氨100%计）。合成氨产量不包括：冰机自用氨量（损失）、净化和氨水脱硫回收的氨水含氨量、碳

化清洗塔及回收塔出来的氨水含氨量。 

A.1.3 合成氨产量可采用仪表计量或以最终含氮产品计算。 

A.2 仪表计量 

为保证液氨流量表准确计量，氨流量表前应安装中间槽用以减压解吸液氨中溶解的气体，并对流

量表进行温度补偿。当企业既有氨产量总氨表，又有各用户的使用量分表时，总表必须与分表平衡，

不得超过液氨流量表允许误差值。 

A.3 以最终含氮产品计算合成氨产量 

A.3.1 以最终含氮产品计算合成氨产量时，按含氮产品的实际含量折算氨产量，按式（A.1）计算： 

11

1 2 30.82245 0.96 0.96

mn

j ji i
jiM

MN
M M M

 




    



……………（A.1） 

式中： 

M ——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单位为吨（t）； 

Ni  ——报告期内生产的第 i 批合格和不合格化肥实物量，单位为吨（t）； 

 I ——第 i 批化肥的实际含氮量，数值以%表示，以实测为准（以干基分析含氮时，应从实物量

中扣掉水分）； 

Mj  ——报告期内第 j 批氨水实物量，单位为吨（t）； 

 j   ——报告期内第 j 批氨水含氨量，数值以%表示； 

n  ——报告期内生产化肥批次数量； 

m  ——报告期内生产氨水批次数量； 

0.82245 ——氨的理论含氮量； 

0.96 ——氨的利用率； 

M1 ——自用氨量，单位为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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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商品液氨量，以装瓶或装车量为准，单位为吨（t）； 

M3  ——氨库存期末与初期之差，单位为吨（t）。 

A.3.2 当合成氨生产过程用氨的各用户均有氨计量表时，自用氨量以表记值为准；当各用户无表计量

时，对自用氨规定如下：铜洗法自用氨量为总氨量的0.4%，铜洗后氨洗的自用氨量为总氨量的0.5%。 

A.3.3 氨水折氨量包括：直接用合成吹出气、中间槽解析气、氨罐弛放气回收生产的合格和不合格农

业氨水和工业氨水。不包括：净化（铜洗）回收的氨水，碳化清洗塔及回收塔出来的氨水，也不包括

净化（铜洗）的自用氨水，及排放掉的合格或不合格的氨水。 



DB13/T 2540—2017 

8 

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计算方法 

B.1 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B.1.1 系报告期内合成氨综合能耗与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之比。按式（B.1）和式（B.2）计算： 

1000
E

e
M

  ………………………………………………（B.1） 

   
1 1

n m

i ji j
i j

E k kE E
 

     ……………………………（B.2） 

式中： 

e    ——合成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E    ——合成氨综合能耗，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M   ——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单位为吨(t)； 

i
E

  
——合成氨生产过程中输入的第 i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吨(t)或千瓦时(kWh)或立方米(m

3
)； 

ik   
——从输入的第 i 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单位为吨标准煤每千瓦时[tce/(kWh)]或吨标准

煤每吨(tce/t)或吨标准煤每立方米(tce/ m³)； 

n    ——输入的能源种类数量； 

m   ——转出的能源种类数量； 

jE   
——合成氨生产过程中输出的第 j 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吨(t)或千瓦时(kWh)或立方米

(m
3
)； 

jk   
——输出的第 j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单位为吨标准煤每千瓦时[tce/(kWh)]或吨标准煤

每吨(tce/t)或吨标准煤每立方米(tce/ m³)。 

B.1.2 电折标准煤系数为0.1229 kgce/kWh，其他能源（天然气、煤、蒸汽等）的折标准煤系数以企

业在报告期内实测的热量值计算为准。煤和天然气等发热量测定方法按GB/T 213 种GB/T 11062执行。 

B.2 合成氨单位产品耗入炉原料煤 

B.2.1 系指报告期内合成氨耗入炉原料煤总量折标准煤与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之比。按照式（B.3）、

式（B.4）和式（B.5）计算： 



DB13/T 2540—2017 

9 

1000m

m M

E
e        …………………………………（B.3） 

 
1

n

m mi i
i

kE E


    …………………………………（B.4） 

i

i a

Q
k          „„„„„„„„„„„„„（B.5） 

式中： 

me  ——合成氨单位产品耗入炉原料煤，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kgce/t）； 

M  ——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单位为吨（t）； 

mE ——报告期内合成氨耗标准入炉原料煤总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miE ——报告期内第 i 批入炉原料煤实物量，单位为吨（t）； 

ik  ——第 i 批入炉原料煤折标准煤系数； 

n   ——入炉原料煤批次； 

i
Q

 
——第 i 批入炉标准煤低位发热量，单位为兆焦每千克（MJ/kg）测量方法参考GB/T 213； 

a   ——标准煤低位发热量，其值为29.3076 MJ/kg。 

B.2.2 标准入炉原料煤总量是指报告期内各批投入造气炉的原料煤折标准煤之和，不包括入炉前筛出

的粉煤、煤矸石和造气炉的返炭（返焦）。 

B.2.3 多用户共享原料气时，应按各产品有效气体用量分摊原料煤耗。 

B.2.4 合成氨联产甲醇的企业，氨与粗甲醇（折100%甲醇）单位产品消耗原料的比，按1：1.06分摊

共用的原料。合成氨耗标准入炉原料煤分摊按式（B.6）计算： 

1.06nm inm

M

N x M
E E 

  
    ……………………………（B.6） 

式中： 

nmE ——报告期内合成氨耗标准入炉原料煤总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inmE ——报告期内标准入炉原料煤总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M   ——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单位为吨（t）； 

N   ——报告期内粗甲醇产量，单位为吨（t）； 

x    ——报告期内粗甲醇中甲醇的平均含量（质量分数），数值以%表示。 

B.3 合成氨单位产品耗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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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 系报告期内合成氨耗天然气总量与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之比。按式（B.7）计算： 

g

g M

E
e   …………………………………………………（B.7） 

式中： 

ge  ——合成氨单位产品耗天然气，单位为立方米每吨（m
3
/t）； 

gE ——报告期内合成氨耗天然气总量，单位立方米（m
3
）； 

M  ——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单位为吨（t）。 

B.3.2  “合成氨耗天然气总量”包括用于原料和燃料的天然气。 

B.4 合成氨单位产品耗标准燃料煤 

B.4.1 系指报告期内合成氨耗燃料煤总量折标煤与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之比。合成氨耗燃料煤系指实

际投入锅炉的燃料煤，不包括掺烧的造气炉返炭（返焦）和锅炉炉渣等。 

B.4.2 锅炉生产的（或外购的）蒸汽为多产品使用时。应按各用户消耗的蒸汽热量分摊燃料煤（或外

购蒸汽）的消耗量。合成氨消耗的蒸汽量，包括合成氨生产系统和辅助、附属生产系统所消耗的蒸汽

总量。合成氨生产过程副产的蒸汽不计消耗量，放空或输出的蒸汽也不从消耗中扣除。输出蒸汽热量

应计入输出能源。 

B.4.3 蒸汽来自企业自备电厂时，应合理分摊自备电厂的燃料煤消耗。 

B.4.4 合成氨联产甲醇企业，单位产品合成氨耗燃料煤与单位产品粗甲醇（100%）耗燃料煤的比按1:

1.06 分摊公共燃料煤消耗。 

B.4.5 外购蒸汽按购入蒸汽的焓值折标准煤，不考虑锅炉效率。 

B.5 合成氨单位产品耗电 

B.5.1 系报告期内合成氨耗电总量与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之比。“合成氨耗电总量”包括合成氨生产

系统和辅助、附属生产系统、贮运和码头系统的消耗和损失的电量，也包括生产系统中的事故检修、

计划中小修和年度大修耗电，不包括基建项目用能和生活用能（生活用能是指企业系统内的宿舍、学

校、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商业服务和托儿幼教等方面用能）。以电表计量为准。 

B.5.2 合成氨联产甲醇企业，按单位合成氨耗电与单位粗甲醇（100%）耗电比按1：0.8分摊耗电量。 

B.5.3 合成氨热电联产企业：当热电系统全部用合成氨余热、余压发电时，合成氨的耗电量不扣减余

热发电量；当热电系统全部或部分利用外购燃料煤发电时，热电系统独立核算，合成氨的耗电量也不

扣减自发电量。用于热电联产的合成氨余热、余压的热量，计入合成氨输出能源。 

B.5.4  合成氨联产碳铵企业的碳铵工段（属合成氨的脱碳过程）耗电应全部计入合成氨耗电。 

B.5.5 合成氨联产纯碱企业采用浓气制碱工艺时，与合成氨系统相对独立，不存在电耗的分摊；变换

气制碱工艺的重碱工段电耗应全部计入碱生产的电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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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合成氨单位产品耗氧 

B.6.1 系报告期内合成氨耗氧总量与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之比。“合成氨耗氧总量”，指以空分制氧或

外购氧气供煤气化单元所需氧气总量，以氧流量表计量为准。 

B.6.2 合成氨联产甲醇企业，按合成氨与甲醇消耗的合成气实际值分摊耗氧量。 

B.7 单位合成氨各种输出能源 

B.7.1 系报告期内合成氨系统输出的各种能源折标准煤之和与报告期内合成氨产量之比。 

B.7.2 合成氨放空气、弛放气作为能源（原料、燃料）供其他产品或装置使用的（包括作为民用燃料

气使用的）按实测低位发热值计入输出能源。 

B.7.3 合成氨系统输出的物科（造气排出的炉渣、干灰、湿灰和锅炉排出的炉渣等）作为能源供其他

产品或装置使用的（如制蜂窝煤，煤球，烧制砖瓦，作热电厂燃料等）按实测低位发热值折标准煤计

入输出能源。 

B.7.4 蒸汽锅炉或自备电厂全部利用合成氨系统余热（含自产的炉渣、废气、热水）、余压发电、产

汽时（不掺烧其他外购燃料），其外供蒸汽和外供电量分别折标准煤计入合成氨输出能源。全余热自发

电量折标准煤系数为0.1229 kgce/(kWh)。 

B.7.5 利用合成氨生产中的余热来预热物科（或生产用水），供其他产品或装置使用的（按回收热能

量）。回收热能量Q按式（B.8）计算： 

 Q D C T T   
出 入

………………………………………（B.8） 

式中： 

D——被预热的物料量，单位为千克（kg）； 

C ——为被预热物料的比热，单位为兆焦每千克摄氏度[MJ/(kg·℃)]； 

T 出
、T 入

——为被预热物料出、入合成氨系统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B.7.6 合成氨系统外送冷凝液（热水）供其他产品或用户使用的（包括用于生活目的），可作为输出

能源按其利用热量从综合能耗中扣除（向外输送冷凝液或热水所耗用的电力也应扣除）。计算式（B.9）

如下： 

 Q W C T T   
出 环

………………………………………（B.9） 

式中： 

W ——合成氨系统外送冷凝液（或热水）量，单位为千克（kg）； 

C ——为外送冷凝液（或热水）量的比热，单位为兆焦每千克摄氏度[MJ/(kg·℃)]； 

T 出
——外送冷凝液（热水）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 环
——为损告期平均环境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